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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公所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103年 8月 31日    資料更新日：103年 9月 9日  

專責人員：柯秀穎 職稱：課員 電話：2783-1343轉 603 E-mail：ng_285@mail.taipei.gov.tw 

重要施政成果 

壹、民政業務 

一、 市容查報 103年 8月份里幹事上網查報案件計 633 件。 

二、 本區計有 9處區民活動中心，103年 8月份共租借使用 658 次。 

  三、103年 8月份配合南港區戶政事務所辦理分送福袋作業共計 255 件，包

含牽手篇 37 件、寶貝篇 117 件及臺北好生活篇 114件。 

貳、社政業務 

一、天然災害救濟（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災害救濟金 0件。 

二、身心障礙證明（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合計受理 99件。 

三、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合計受理

242件，代繳遺失服務受理 50件。 

四、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新申請案件 9件。 

五、低收入戶（自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新申請案件計 58 件。低收入

戶喪葬補助（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共計 1件。 

六、中低收入戶（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新申請案件計 0件；  

七、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查定（自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止）：計 22 人。居

家身心障礙者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計 3人。 

八、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60件。 

九、臺北市育兒津貼查定（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60件。0-2歲育

兒津貼查定（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38件。 

十、以工代賑臨時工輔導（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1人。 

十一、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資格（自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止）：計 19件。 

十二、急難救助（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5件。 

十三、馬上關懷（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0件。 

十四、個案轉介（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計 3件。 

十五、全民健保第一類（里鄰長）、第五類（低收入戶）、第六類（地區人口、

榮民、榮民遺眷）受理各項案件統計數（自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 

（一）轉入及加保：360件。 

（二）轉出及退保：187件。 

（三）停保及復保：155件。 

（四）變更事項：2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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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列印補開健保費繳款單 50件。 

十七、健保 IC卡讀卡檢示 132件。 

十八、便民服務工作（傳真、郵寄）辦理案件計 18件。 

十九、受理經濟困難及經濟特殊困難認定計 1件。 

二十、到宅服務案件計 0件。 

二十一、代辦健保 IC卡製卡計 76件。 

二十二、健保業務電話預約辦理服務計 0件。 

  二十三、代收健保署保費加徵滯納金之異議申復申請表計 0件。 

參、經建業務 
一、103年度鄰里公園維護、鄰里公園綠美化維護工程暨巷弄綠美化維護工 

      程：103年 2月 18日決標予和信景觀有限公司，已於 103年 3月 17日 

      開工，第 1次施工通知單已於 5月 30日完工，於 6月 26日驗收完成； 

      第 2次施工通知單工期為 5月 2日至 9月 12日；第 3、4次施工通知單 

      已完工，8月 6日驗收通過；第 5次施工通知單工期為 8月 6日至 9月 

      15日，施作內容為公園綠美化；第 6次施工通知單工期為 8月 18日至 

      10月 17日，施作內容為褐根病防治。 

  二、103年度鄰里公園鋪面及遊具組清潔維護勞務案：已完成第 1至 3次清 

      洗及驗收；第 4次施工通知單預計於 103年 8月 25日至 9月 5日施作。 

三、103年度 8公尺以下道路側溝維護更新工程：監造標已決標予盛禹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工程標已由輝德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得標承攬本項工程， 

已於 4月 20日開工，已於 7月 20日完工，計施作 19里、61條路段， 
      已於 9月 3日完成初驗，預訂於 9月 10日辦理正驗。  

  四、三重區民活動中心耐震補強工程規劃案：已於 103年 3月 20日決標， 

      廠商製作契約中，於 103年 5月 8日辦理初步審查，103年 6月 3日同 

      意備查，通知設計單位於 103年 6月 5日開始細部設計，已於 103年 6 

      月 18日前完成細部設計，已於 103年 7月 11日辦理細部審查會議，目 

      前由盛禹工程顧問公司辦理發包契約建議事項。 

  五、港後公園改造案：於 103年 4月 9日決標予瑋晨營造有限公司，已於 

      103年 5月 9日開工，已於 103年 7月 28日竣工，已完成第 1次變更 

      作業事宜，於 103年 8月 25日完成驗收。 

  六、市容查報案 103年 8月份收件辦理 59件。 

七、商品標示抽查 103年 8月份抽查 41件。 

八、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申請案 103年 8月份受理 1件。 

九、台北後花園 103年 8月份鄰里公園通報辦理 40件。 
十、103年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8月份受理 13件。 

肆、役政業務 

  一、8 月份國民兵異動管理：遷入 2 人，遷出 1 人，8 月底止國民兵列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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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289人。 

  二、8月份役男驗退及申請複檢 2人；複檢通知書 6人；核發體位判定結果

通知書 19人；徵兵檢查通知書 20人。 

  三、8月份核發役男免役證書 7人、遺失補發 5人，禁役證明書 0人。 

  四、8月份各年次役男異動管理 28人；役男抽籤共 42人。 

  五、8月份役男徵集入營：陸軍 1梯次 6人，陸軍軍訓 1梯次 6人，海軍艦

艇兵 1梯次 1人，海軍陸戰隊 1梯次 1人，海陸軍訓 0梯次 0人，空軍

1梯次 5人，空軍軍訓 0梯次 0人，補充兵 1梯次 6人。 

  六、8月份役男申請出境共計 66人。 

  七、8月份役男緩徵及原因消滅登註 17人。 

  八、8月份辦理役男延期入營申請 5人。 

  九、8月份後備軍人異動管理：遷入 92人，遷出 56人，住變 31人。 

  十、8月份平安退伍歸鄉報到 68人（正常退伍 66人、零退報到 2人、停役

報到 0人）。 

  十一、103年 8月底止後備軍人列管人數 14,479人。  

  十二、8月份分送『役男服役期滿退伍歸鄉報到貼心小叮嚀』共計 68件。 

  十三、8月份替代備役異動管理：退役 27人、遷出 5人、遷入 6人。 

  十四、103年 8月底止替代役備役列管人數 1,081人。 

  十五、8月份受理常備役男申請補充兵役 7件，常備兵申請提前退伍 0件，

家庭因素（宗教）替代役申請 3件、替代役申請提前退役 0件、一般

替代役申請 0件。 

  十六、8月份替代役男徵集入營 17人。 

  十七、8月份補發替代備役證明 0件。 

  十八、8月份核發在營服役證明 2件。 

  十九、8月份受理家屬申請特別補助 2件;家屬申請生活扶助 1件;家屬申請

醫療補助 2件。 

  二十、8月份辦理本市役男入營前座談會 0場次。 

伍、人文業務 

一、新移民運動融合班(第 2期)已於 103年 8月 6日上午假新移民會館開課，

目前計有 42位新移民及其家人報名參加。 

二、新移民健康茶飲班已於 103 年 8 月 12 日上午假新移民會館開課，並於

8月 28日圓滿結業，本期共有 44位新移民報名參加。 

陸、一般行政 

一、本行政中心禮堂 8月份使用次數 14次。 

二、本行政中心地下 1 樓停車場便民停車位，8 月份計服務洽公民眾停車 

463次。 

三、103年 8月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計 3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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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長信箱」受理 11件。 

（二）秘機信受理 0件。 

（三）「1999市民熱線」受理 25件。 

（四）「機關信箱」受理 2件。 

（五）陳情案移文單 1件。 

四、103年 5月受理民眾來所申辦案件計 1668件。 

 五、持續加強本所雙語標示服務設施。 

柒、調解業務 

一、103 年 8 月份受理聲請調解案件 83 件，其中調解成立 16 件，當事人不

到場 8件，當事人雙方意見不一致 10件，撤回 4件，未結案 45件。其

中調解不成立證明發出 0份。 

二、為解決本市市民法律疑難問題，本會委請專業律師輪值為市民提供免費

諮詢服務，103年 8月份共計律師服務人數計 21人次；受理市民法律諮

詢計 100人次。 

未來施政重點 
未來重大施政(含大型活動) 項目名稱（103.9.1至 103.12.31） 

壹、民政業務 

一、預訂 103年 9月份配合市政府辦理臺北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活動。 

  二、預訂 103年 12月份辦理防災公園開設暨教育訓練。 

貳、社政業務 

一、 配合辦理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二、 配合社會局辦理臺北市育兒津貼查定、0-2歲育兒津貼查定。 

三、 配合健保署賡續推動為民眾代辦健保 IC卡。 

四、 配合辦理臺北市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資格。 

五、 年度社會福利總清查及申復。 

  六、配合社會局辦理重陽敬老禮金致送。 

 


